三江学院教学进程表（教学周历）
20  08    ～ 20  09    学年   第   二   学期
课程名称：              工程合同管理     班  级：B06082，Z060830
教材名称：   建设工程合同管理与索赔      出版社：东南大学出版社
参考书目：1、李启明主编，土木工程合同管理，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

2、刘力、钱雅丽主编，建设工程合同管理与索赔，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3、苟伯让编，建设工程合同管理与索赔，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    

4、余立中编，建设工程合同管理，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1        
	学分数
	3
	总学

时数
	60
	讲授

时数
	60
	实践

时数
	0

	课堂讨论次数
	3
	习题课

次数
	3
	课后作业次数
	11
	辅导

答疑次数
	6

	平时测

验次数
	1
	考核

类型
	√考试

□考查
	考试形式
	√开卷    □闭卷   □半开卷

□口试    □其他


任 课 教 师 签 名：                           年      月     日

院（系）、教学单位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周数
	日 期
	章节内容提要
	周学时
	课后作业要求
	现代教学技术手段的使用

	
	
	
	讲授
	实践教学
	习题课
	课堂讨论
	
	

	第1周
	2月23  日

至3

月1日
	建设工程合同的作用、基本原则、法律基础、建设工程合同的基本原则和法律基础
	5
	
	
	
	掌握建设工程合同的基本原则P20:1,3,4

	多媒体

	第2周
	3月2日

至3

月8日
	建设工程中的主要合同关系和主要合同类型；建设工程合同内容和文本形式即结构分析
	5
	
	
	
	掌握建设工程合同体系和对应承发包模式P38:2,3
	多媒体

	第3周
	3月9日

至

3月15日
	建设工程施工承包合同、“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合同及分包合同
	4
	
	
	1
	掌握施工合同文件的组成和施工合同相关方责权利关系P72:1,2,5
	多媒体

	周数
	日 期
	章节内容提要
	讲授
	实践教学
	习题课
	课堂讨论
	课后作业要求
	现代教学技术手段的使用

	第4周
	3月16日

至

3月22日
	勘察设计合同、项目管理合同、建筑材料和设备采购合同、劳务分包合同、工程承包联营体合同
	4
	
	
	1
	掌握项目管理合同的及本内容劳务分包合同文件及解释顺序、劳务供应内容等P106：2，3，4，5
	多媒体

	第5周
	3月23日

至

3月29日
	建设工程合同体系策划、合同种类和合同条件的选择；工程合同重要条款和招标过程中重大问题决策
	5
	
	
	
	掌握合同种类和合同条件的选择及重要条款和招标过程重大问题决策P135:2,3,4
	多媒体

	第6周
	3月30日

至

4月5日
	招标投标阶段的合同管理
	4
	
	
	1
	掌握招标文件、投标文件的分析方法和合同签订前的注意事项P173：1，3，7
	多媒体

	第7周
	4月 6日

至

4月12日
	合同总体分析、详细分析及特殊问题的分析解释；合同实施控制、变更管理等
	4
	
	1
	
	掌握合同总体分析的内容等，合同出现矛盾、二意性的解释等P191:3;P223：3，5，10
	多媒体

	第8周
	4月13日

至

4月19日
	索赔的起因、分类、成功索赔的条件、索赔程序等；干扰事件的影响分析等
	5
	
	
	
	掌握索赔的分类和成功索赔的先决条件等P248:3,12
	多媒体

	第9周
	4月20日

至

4月26日
	工期索赔和费用索赔的计算原则和方法等
	5
	
	
	
	掌握工期拖延、工程变更、因加速施工、利润索赔及其他情况下的费用索赔P287:2,4,5,6
	多媒体

	第10周
	4月27日

至

5月3日
	工期拖延的费用索赔、工程变更的费用索赔、加速施工和利润索赔等
	3
	
	2
	
	
	多媒体

	第11周
	5月4日

至

5月10日
	反索赔的内容、步骤及业主索赔
	4
	
	1
	
	掌握反索赔的内容和索赔报告的编写等P287:4,6,7
	多媒体

	第12周
	5月 11日

至

5月17日
	索赔策略研究、争执解决方法及相关案例
	5
	
	
	
	掌握争执解决的方法和具体案例分析P2,3,4,5,6
	多媒体

	第13周
	月  日

至

月  日
	
	
	
	
	
	
	

	第14周
	月  日

至

月  日
	
	
	
	
	
	
	

	第15周
	月  日

至

月  日
	
	
	
	
	
	
	

	第16周
	月  日

至

月  日
	
	
	
	
	
	
	

	第17周
	月  日

至

月  日
	
	
	
	
	
	
	

	第18周
	月  日

至

月  日
	
	
	
	
	
	
	


说明：1、本表由任课教师填写，于开课后2周内经院（系）、教学单位负责人签字批准，符合要求的合格生效。执行“三不收”原则，即内容不全的，无教师签字的，无院（系）、教学单位负责人签字的不收；

2、本表生效后由各院（系）、教学单位复印2份，分别交任课老师、班级（用于公布），原件交由各院（系）、教学单位在课程考试结束后，归入课程考试资料一并装订存档；

3、如有参观实习安排请在本表中注明周次和参观实习内容，国家法定节假日不安排教学内容，由任课教师自行做适当调整。

4、为稳定教学秩序，本表原则上不得变动，若确需变动的，向本单位负责人提出变更申请，经批准后执行。
1

